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山西报道）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

日晚，法轮功学员张建立在县城

一广场，给了三个中学生每人一

张翻墙二维码卡片，并给他们讲

法轮功真相。其中一个学生不怀

好意说自己有病，做过手术，想

了解法轮功能不能治好病。张建

立就给他们详细的介绍了法轮功

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人说，他们

是外地的，还没吃饭。张建立就

说，带他们去饭馆给他们买饭，

他们说不用了。 

结果其中一个用手机录音，

并举报。交口公安局国保大队长

刘文昱带王建业、侯进统，随即

赶到广场，绑架了张建立。张建

立的手机和随身携带物品和两张

内存卡及八十二元真相币被非法

没收。 

张建立被带到县公安局，非

法拘禁 22 小时后，被交口公安

局做出异地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决

定（因疫情，推迟执行）。并限

制张建立本人不得离开县城外

出，让其儿子做担保。 

张建立给他们讲真相，让他

们上公安部网上《公通 39 号文

件》查七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中

央两办 2000 年 50 号文件公布的

七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 2011 年 3 月 1 日公布

的废止的几百个规范性文件第

99 个和第 100 个废止的就是禁

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他们根

本听不进去，根本不去查。 

在非法拘禁张建立的第二

天，国保警察到张建立所在单位

及所有住所非法搜查，非法没收

大法书及真相资料、二维码卡

片、固态硬盘、内存卡等私人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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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山
西报道）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法轮
功学员高素兰，二零一九年八月三
十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同市陈
庄看守所至今快两年，家里有一个
十几岁的女儿，只能寄养在姨姨
家，期盼着妈妈的归来。 

高素兰曾三次绝食抗议非法关
押迫害，被狱警野蛮灌食迫害，多
次昏厥。其他详情待查。 

同时被绑架的河北保定市法轮
功学员韩俊德被非法判八年六个
月，李秋艳和孙立英均被非法判刑
八年；河北张家口市蔚县法轮大法
学员郭元荣、蔡金川夫妇被迫流离
失所。同时被绑架的山西省大同市
广灵县法轮功学员田金娥二零二零
年五月份含冤离世。 

传播“真、善、忍” 两省三
地同时绑架 

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河北保定市国保大队在绑架法轮功

学员韩俊德、孙立英、李艳秋的同

时，还通过手机监听定位韩俊德去

过的地方来构陷河北张家口市蔚县

法轮功学员郭元荣、蔡金川、曹桂

花，和山西大同市广灵县法轮功学

员高素兰、田金娥；通知张家口、

大同两地市局绑架抄家。 

八月三十日下午，山西大同市

公安局伙同广灵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二十多人去高素兰店里等地非法抄

家，抢走笔记本电脑一台，葫芦雕

刻机一台（当时没拿走）U 盘、光

盘，刻有大法好字样的艺术葫芦

164 个，还有一套大法书籍和 4 个

手机。高素兰、田金娥和郭元荣被

绑架，郭元荣当时在广灵县干活。 

同一时间，河北张家口市蔚县

公安局局长李俊平（兼副县长）、

国保大队队长张成富、副队长段树

启、警察赵志鹏、韩耀辉及张家口

市公安局四、五个人，总共 30 多

人突然闯进法轮功学员郭元荣、蔡

金川家中，非法搜查、拍照录像。

当时蔡金川的儿子儿媳女儿正准备

吃午饭，被这突如其来一帮警察吓

愣了。李俊平命令四五个人把住门

口，强行夺走蔡儿子女儿的手机，

当时她和儿媳的手机没找到。蔡的

儿子很平和地问：“为什么拿走我

们的手机，为啥来我们家这么多

人？”李俊平恶狠狠地说：“闭

嘴，不许说话，过后会告诉你。”

蔡的儿子又说：“我就问问这

个。”李俊平猖狂地让其他警察把

蔡的儿子铐起来，不让他说话，还

说再说把他带走。几个警察一下把

她儿子背铐起来。蔡说不许你们给

他上铐子，那是随便给人铐的吗？ 

蔡的儿媳在里屋听到了，急得

放下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哭喊着出

来，把两扇门一关，靠在门上喊

着：“你们要把他带走，就得先把

我打死，不然谁也别想出去。”这

时李俊平指着蔡的儿（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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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媳，语气平静了许多，

说：“你闭嘴，只要你们先别说

话，一会放他好吗？”儿媳说：

“立刻放了。”蔡金川对儿媳的行

为很感动，上前说：“你们放了

他，他这几天正感冒，而且今天一

天没吃饭，我炼法轮功与他们无

关，有啥朝我说。”因为人多，李

俊平和其他几个公安领导好像担心

事情闹大了，就打开手铐放了蔡的

儿子。 

这一帮人就差翻地了，搜了三

个小时才离去，抢走两个笔记本电

脑，一台电脑主机，一个刻录机，

一台葫芦雕刻机，连墙上的艺术剪

纸都撕了下来，还抄走了许多小葫

芦和其它无关葫芦艺术品等私人物

品，把蔡金川绑架走了。 

高素兰被绑架至山西大同女子

看守所，一直被非法关押；田金娥

被绑架至山西大同市拘留所，10

天后回家。郭元荣被绑架至山西浑

源县看守所，出现严重病业状态，

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心动过速，在

30 天后被取保候审回家。蔡金川

被绑架到张家口市女子看守所，绝

食抗议八天后，身体无力，体内像

着火一样，被取保候审回家。 

同一天被绑架的蔚县法轮功学

员曹桂花被从家中抄走 4 袋约

5000 个小葫芦，她本人被劫持至

张家口拘留所非法关押 15 天。曹

桂花是大伙公认的好人，她曾患肺

气肿，出气困难，骨瘦如柴，修炼

法轮功后病好了。 

三人被枉判八年多、两人被迫
流离失所、一人含冤离世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保

定法轮功学员韩俊德、李艳秋、孙

立英的家属被告知：韩俊德被非法

判八年六个月，处罚金一万元，李

秋艳和孙立英分别被非法判刑八

年，处罚金八千元。 

看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判

决书”上的记录，无论是在出租房

中还是在他们各自家中搜查到的所

谓证据，都是刻有“真、善、

忍”、“法轮大法好”的葫芦、吊

坠，和与法轮功有关的光盘，书

签，笔记本，宣传画，台历和雕刻

葫芦的机器等。如果把这些作为判

刑法轮功学员证据的话，那就恰恰

成为了这些公检法人员枉法、渎职

的罪证。让人按照真、善、忍做人

不好吗？何罪之有？ 

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的庭审中，律师请法官出示证据，

法官把刻有“真、善、忍”三个字

的葫芦拿来，律师一看，说这么精

美的东西，传递着真诚、善良、忍

让的普世理念，人们拿在手里，看

着他，念着他，以此为行为标准，

那人不就越来越好吗？思想不就越

来越高尚吗？这不是在为人做大好

事吗？这怎么能成为犯罪的“证

据”呢？ 

郭元荣出来后多次被大同市云

冈区检察院、法院、广灵县检察院

传唤，想构陷判刑，被逼流离失

所。妻子蔡金川回来后多次被宣化

检察院传唤，企图再迫害。二零二

零年三月初，疫情期间，蔡金川被

蔚县国保强行带走，送张家口市宣

化区检察院立案。准备拟定罪名判

刑迫害。蔡金川也被迫流离失所。 

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田金

娥被非法拘留十天期间被绑在床上

强制吃降压药，回家后因思想压力

增大，二零二零年五月份突然离

世，终年五十七岁。在此之前，田

金娥二零零六年曾因发放真相资料

被非法劳教一年。 

高素兰被非法关押两年、郭元
荣家人长期被骚扰 

高素兰被绑架至山西大同陈庄

看守所，她因抗议迫害和不让炼功

而绝食，被陈庄看守所警察野蛮灌

食迫害，三次灌食后，差点死去，

被送进监室时差不多和死人一样，

半天才缓过气来。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监室放

风的时候，高素兰高喊“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一个同被非

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她说：不能

再绝食遭受迫害了，吃好喝好，把

身体养好，讲真相救度他们吧。她

才不再绝食，身体很憔悴。看守所

为了掩盖迫害，以疫情为借口，拒

绝家人探视。 

十月七日下午三点左右，山西

省大同市广灵县刑警队队长宋志强

找到郭元荣儿媳新搬的住处狂叫，

使劲踹门，当时郭元荣儿媳正和孩

子午睡被惊醒，问是谁。宋说：公

安局的。郭元荣儿媳说：公安局的

就可以往坏踹门吗？宋说找郭元荣

儿媳儿子，郭元荣儿媳说不是，找

错了。宋就走了。过了有差不多半

个小时，宋又回来了，口气和气的

叫门，说问几句话，问郭元荣下

落，要和郭元荣见面。 

二零二零年秋，广灵县刑警队

长宋志强多次去郭元荣儿子新租的

房子里骚扰，找郭元荣的下落，后

还多次打电话找郭元荣的下落。二

零二一年正二月间，广灵公安局刑

警队长宋志强多次电话骚扰郭元荣

的家属，追问郭元荣的下落。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

真、善、忍做人，福益家庭社会，

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

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

就不应被抓、被起诉、被庭审。法

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

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

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也

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天赋人

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

利。公检法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

是用来惩恶扬善的，而不是当权者

随心所欲迫害好人的工具。“文

革”已过去数十年，在今天的中国

大陆，借“法律”之名，制造冤假

错案，践踏信仰自由与基本人权、

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的

悲剧还在上演着，生活在这样的社

会不可悲吗？为什么还要推波助澜

呢？！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员选

择善良，维护公正，为子孙后代开

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 


